
“股神”贪官，安徽“虎”陈树隆又有
新消息。据《安徽日报》报道，4月18
日上午，安徽省领导集体赴省党风廉政

教育馆开展主题警示教育。陈树隆以反面典型
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陈树隆长期在安徽省工作，曾任安徽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被查，2019年4
月被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上述展览介绍了陈树隆案，与他有关的贪腐
细节被进一步披露。有关陈树隆的展览展板提

到，陈树隆“集政治攀附经济贪婪道
德败坏于一身”，并称其“亦官
亦商”“迷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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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2.2亿财政资金炒股，炒股非法获利3.59亿……

落马“老虎”，为何很多是“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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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不爱钱，点下鼠标几千万

陈树隆1962年生，安徽巢湖人，典型的安徽本土干
部。他对金融颇为熟悉，早年在安徽财贸学院（今安徽财经
大学）学习，属于科班出身，毕业后在该学院当教师，后来进
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

除了拥有金融理论知识，陈树隆还曾在多个金融领域
岗位历练，担任过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安徽省信托投
资公司总经理，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等职。

转战地方后，担任过合肥市副市长；芜湖市委常委、副
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后晋升省部级高官，任安徽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

上述展览还提到了陈树隆案相关的最新细节：陈树隆
任芜湖市长时违规动用2.2亿财政资金炒股；任芜湖市委
书记时利用内幕信息获利4400余万元；任省委常委时将
收受的8000万元用于投资信托产品获利6亿元，将收受
的7800余万元入股某公司，并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该公司
上市。

官方通报指，陈树隆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
败坏，毫无政治信仰，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政治问题和
经济问题交织，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法院查明，陈树隆贪腐时间超过20年（1994年至2016
年），从担任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一路贪至担任安徽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等职务，受贿合计
2.758亿元；执掌芜湖市时，徇私舞弊，擅自决定给予相关公
司设备补贴，并超越职权给予该公司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
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共计人民币29亿余元；任芜湖市委
书记及安徽省副省长期间，在获悉有关上市公司的内幕信
息后，安排他人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人民币1.21亿余
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37亿余元；陈树隆还将掌握的内幕信
息故意泄露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
票交易，累计成交人民币3205万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
3031万余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媒体在报道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
据陈树隆曾经的下属说，刚到芜湖时，陈树隆曾赢得“不爱
钱”的好名声。

当时在芜湖的干部大会上，陈树隆发过狠话：“谁也不
要琢磨给我送钱。我在资本市场，点一下鼠标就几千万。
想要钱，就不来当这个官了。”

事实证明，陈树隆的确在资本市场大肆捞钱。电视专题
片《巡视利剑》提到，陈树隆熟悉股票、期货交易，在金融行业
也有人脉资源，表面上打着招商引资、金融创新的幌子。

然后，陈树隆给选中的一些上市的公司或者私营企业
大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
炒作股票，这样来获取暴利。有人还吹捧陈树隆为安徽的

“股神”。
《巡视利剑》还提到，陈树隆曾坦言，“我当时应该说

有担忧，但是担忧不是太大，主要是觉得一些操作不会被
发现。”

陈树隆的所作所为不仅坑了自己，还带坏了妻子、弟
弟、侄女等人。据检方指控，陈树隆是直接或通过其妻子王
传红、弟弟陈树堂等人收受财物。

此外，官方披露，陈树隆藏身幕后指挥下单，操盘
手由弟弟、侄女充当。除了炒股，陈树隆还为一些企业
老板办事，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老板的项目，从
中分红。

“老虎”为何喜欢当“股神”？

所谓“股神”，无非是借助权力来谋取私利。
喜欢当“股神”的，并非仅有陈树隆。梳理以往报
道发现，陈树隆式的“股神”屡见不鲜。

比如，十九大之后被查的招商银行原行长
田惠宇、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原副总经理徐宝
义、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原副主席白向群、贵州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
光等。

再比如，十八大之后，十九大之前被查的安
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姚
刚、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等。

上述“老虎”均不同程度地涉嫌内幕交易。
田惠宇、姚刚长期在金融领域任职，可谓近水楼
台。其中，田惠宇在信息未公开前，买入证券，
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证券交易；姚刚获悉内
幕信息后，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
获利。

此外，官方通报显示，孙力军应他人请托，通
过买卖等行为，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马
建是利用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

为何“老虎”们喜欢当“股神”？有金融从业
人员分析，资本市场“来钱快、隐蔽性好、便于洗
钱，获利丰厚”，股票、基金、信托等“其实都可以
作为利益输送的工具”。

股票内幕交易获利丰厚的特点非常明显。
以周春雨为例，他利用担任马鞍山市市长、蚌埠
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获悉内幕信息后买入相关
股票，累计成交2.71亿元，非法获利3.59亿元。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并
不是这些官员喜欢当“股神”，而是赚内幕交易的
钱比较稳妥，这是其一。其二，许多官员抱有侥
幸心理，认为可通过股票“绕过”法律。

竹立家补充说，贪腐官员通过权力获悉内
幕信息非常便利，且形式隐蔽，以信息差、时间
差赚钱，这是权力变现的一种形式，且获利十分
丰厚。

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
表示，真正的“股神”是熟悉市场规律，了解市场
行情，凭借专业知识或者经验，通过投资获得相
应的收益。

而上述官员“股神”以通过获取内幕信息、与
企业老板利益勾兑等方式，炒作股票谋取暴利，
本质上仍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彭新林说，在
实践中，官员或凭借内幕信息购买股票，或购买
公司原始股，之后通过政策扶植、资金支持，推动
公司上市。

彭新林提到，这些“股神”官员不乏与商人在
金融领域共谋，双方互相利用，互相输送利益，以
此形成利益捆绑，严重破坏金融领域的秩序。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表示，
从案例看，“股神”炒股其实就是“借股为壳”，本
质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中纪委严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到，“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
败”。二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也明确提到，“坚
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高层的指向明显，即严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
败。彭新林提到，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这是新型腐败
和隐性腐败的一种形式。

魏昌东说，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形式多样，除内
幕信息交易，还有官员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
报。官员将资金借给企业，企业支付超出正常标准
的高额利息，以此完成利益输送。

在实际案例中，魏昌东提到，上述官员的做法已
不新鲜，最新“玩法”是“白手套”资金代持，官员本身
不参与其中，权钱交易的线索虚化，甚至被掩盖，这
加大了腐败治理的难度。

彭新林也提到，腐败形式逐渐异化，犯罪手法在
隐蔽化，甚至会披上合法的外衣，犯罪在合法的形式
中进行，官员隐身于幕后。

至于为何会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魏昌东认
为，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加大，腐败的形式因而也在异
化、升级和再造，目的是规避查处。他补充说，二十
大明确提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新型腐败
和隐性腐败动刀，目的就是破解反腐败深化、腐败形
式异化和隐性的问题。

为此，魏昌东建议，用好大数据和反洗钱系统，
除监测公职人员及其亲属的资金流向，对企业的资
金异动也应该展开监测。

面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彭新林认为要多措
并举、综合治理，“无论形式如何变换，最终还是涉及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彭新林说，一是加强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
度，尤其是严格落实该制度。如果瞒报，这属于违
纪行为，需要严肃处理。二
是严查权力与资本勾连，构
建亲清的政商关系。三
是要警钟长鸣，搞好抓
好警示教育，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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